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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后任何时间，均可以就下列各类争端的一类或

一类以上不接受《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这

些争端包括: 海洋划界、军事活动、渔业和科研执法

等重要领域的争端。这两类声明在实践中都会对

海洋法法庭的临时措施管辖权产生重要影响。从

目前海洋法法庭受理的案件看，由于缔约国所作出

的声明而主张海洋法法庭没有管辖权的案件主要

是圣文森特、格林纳丁斯诉西班牙的第 18 号案和

荷兰诉俄罗斯的第 22 号案。这两个案件分别涉及

的是声明范围不同的管辖权问题和排除声明的管

辖权问题。
1． 声明范围不同对管辖权的影响

海洋法法庭第 18 号案为圣文森特、格林纳丁

斯诉西班牙的“Louisa”船案( Case No． 18 The M /V
“Louisa”Case，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v．
Kingdom of Spain) ，该案中，申请方圣文森特、格林

纳丁斯和被告方西班牙均为《公约》缔约国。申请

方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在 1993 年 10 月 1 日批

准公约，并在 2010 年 11 月 22 日根据《公约》第
287 条作出声明，该声明为: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政府宣布它接受根据附件六成立的国际海洋法

法 庭 作 为 解 决 与 船 舶 抓 扣 有 关 的 争 端 解 决 机

构。①西班牙在 1997 年 1 月 15 日批准《公约》时

声明，其承认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权限。并且，在
2002 年 7 月 19 日，西班牙根据《公约》第 287 条再

次声明，西班牙对于《公约》解释和适用方面的争

端接受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国际法院的管辖。②

从双方的声明看，他们在争端解决程序方面有

一致的选择，即都选择了海洋法法庭作为争端解决

方式。但在本案中，双方就海洋法法庭是否对本案

拥有管辖权并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他们对其根据
《公约》第 287 条所声明的海洋法法庭管辖权的范

围发生了分歧。西班牙认为海洋法法庭没有管辖

权，其主要理由是: 双方虽然都选择了海洋法法庭

作为争端解决程序，但由于双方在声明时的范围不

同，所以海洋法法庭没有管辖权。③

海洋法法庭对于缔约国声明范围不同时是否

有管辖权问题，《公约》、《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和
《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中都没有规定，所以，海洋

法法庭必须对此问题进行解释和回答。
在该案中，海洋法法庭认为，缔约国声明范围

的宽窄并不影响其对该案件的管辖权。海洋法法

庭认为，缔约国作出限制性的声明没有不妥之处，

海洋法法庭应该服从某些公约缔约国根据《公约》
第 287 条所作出限制管辖权的范围。同时海洋法

法庭认为，国际法院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国

际法院 在 审 理 法 国 与 挪 威 的“Certain Norwegian
Loans”案中有过明确的陈述: 因为本案涉及两个单

方面的声明，所以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仅限于在他们

声明中相一致的地方。通过对两个声明之间的比

较可知，法国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声明要比挪威

的窄，因此，双方的共同意愿是国际法院管辖权的

基础，它存在于法国更多限制的、范围较窄的声明

中。据此，海洋法法庭认为，在本案中，圣文森特和

格林纳丁斯所作出的声明范围显然要比西班牙窄，

所以，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应以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所作出的声明范围为基础。
海洋法法庭明确了其对案件有管辖权之后就

需要解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声明，以明确其

具体管辖范围。就本案而言，西班牙认为海洋法法

庭的管辖权应被限制在根据《公约》规定的关于船

舶抓扣方面，比如根据《公约》任何条款明确规定

的包含“船舶抓扣”词语所导致的争端。而圣文森

特和格林纳丁斯认为，其声明的词语并没有限制争

端的范围，并且它接受海洋法法庭作为解决与其船

舶抓扣有关的争端解决机构。其进一步认为声明

中“有关”的表述明确地表示其声明扩展到公约中

所有与船舶抓扣有关的条款。对此，海洋法法庭强

调，根据《公约》第 287 条作出声明是国家的单方

面行动。因此，在解释这个声明时，应特别强调国

家作出此声明的意图。海洋法法庭认为，圣文森特

和格林纳丁斯的声明中“关于”一词的使用表明，

该声明并不限于仅明确包括“逮捕”或“扣留”的条

款，而是指公约中与抓扣有关的任何条款。这种解

释是考虑了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在作出声明时

的意图。④这也可以通过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提交的申请中得到证明。在其提交的申请中，很明

显地可以看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声明意在

包括所有与被抓扣船舶有关的赔偿。为此，海洋法

法庭认为西班牙对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声明的

狭义解释是不能得到支持的。因此，法庭认为圣文

森 特和格林纳丁斯的声明包括抓扣以及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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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事项。①

通过该案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在争端方声明范

围不同时，并不影响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但是管

辖权的范围要受到限制，即以较窄范围的声明为管

辖权的依据，同时在解释声明内容时，要考虑当事

国所作出的声明的意图。
2. 排除声明对管辖权的影响

海洋法法庭第 22 号案是荷兰诉俄罗斯的“极

地曙光号”案( Case No． 22 The Arctic Sunrise Cas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v． Ｒussian Federation) ，

该案中，双方均为《公约》缔约国。荷兰于 1996 年
6 月 28 日批准《公约》，荷兰在批准《公约》时的声

明为: 考虑到《公约》第 287 条的规定，它接受国际

法院关于争端解决的管辖，这里的争端是指其与其

他同样接受上述管辖的《公约》缔约国之间产生的

关于公约的解释与适用有关的争端。②俄罗斯于
1997 年 2 月 26 日批准该公约，俄罗斯批准《公约》
时的声明如下: 根据《公约》第 287 条的规定，关于

公约解释与适用的争端，其选择根据附件七组成的

仲裁法庭作为争端解决的主要方式。其选择根据

附件八组成的特别仲裁庭作为考虑与渔业、海洋环

境保护、海洋科学研究和航行( 包括船舶和倾倒污

染) 有关事项的争端。另外，俄罗斯在批准《公约》
时也作出了排除声明，即“关于行使主权权利或管

辖权有关的法律执行行动方面的争端，俄罗斯不接

受《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导致有约束力判决的

程序”③。
海洋法法庭认为，由于荷兰和俄罗斯没有选择

同一争端解决程序，根据《公约》第 287 条第 5 款

的规定，“如果争端各方未接受同一程序以解决这

项争端，除各方另有协议外，争端仅可提交附件七

所规定的仲裁”。又根据《公约》290 条第 5 款的规

定，“在争端根据本节正向其提交的仲裁法庭组成

以前，经争端各方协议的任何法院或法庭，如在请

求规定临时措施之日起两周内不能达成这种协定，

则为国际海洋法庭，或在关于‘区域’内活动时的

海底争端分庭，如果根据初步证明认为将予组成的

法庭具有管辖权，而且认为情况紧急有此必要，可

按照本条规定、修改或撤销临时措施”。所以在本

案中，如果附件七的仲裁法庭具有初步管辖权，那

么海洋法法庭就可以代为规定临时措施。俄罗斯

认为，根据排除声明，其对“极地曙光号”船舶及其

船员所采取的措施是俄罗斯作为沿海国在行使其

管辖权，包括刑事管辖权。基于此，俄罗斯不接受
《公约》附件七的仲裁程序。④因此，本案中，海洋

法法庭对临时措施管辖权的依据是仲裁法庭对此

争端具有初步管辖权。所以俄罗斯的排除声明直

接关系到仲裁法庭的初步管辖权问题。
海洋法法庭没有质疑俄罗斯的排除声明，而是

质疑俄罗斯对排除声明的解释。海洋法法庭认为，

根据《公约》第 298 条第 1 款( b) 的规定，有关军事

活动，包括从事非商业服务的政府船只和飞机的军

事活动的争端，以及根据第 297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

不属法院或法庭管辖的关于行使主权权利的争端，

即管辖权的法律执行活动的任择性例外，即仅适用

于有关根据 297 条第 2 款或第 3 款排除法院或法

庭管辖的争端，这些争端涉及海洋科学研究或渔

业。而本案并不涉及这两项内容。俄罗斯意欲在

此范围内将前述声明适用于此争端而不是那些与

海洋科学研究和渔业有关的争端，这将违反《公

约》第 309 条的规定。⑤因此，海洋法法庭认为，附

件七的仲裁法庭对该争端具有初步管辖权。俄罗

斯的声明不能排除仲裁法庭对此争端的管辖权。
从该案中可知，缔约国的排除声明受法律保

护，但在解释排除声明时应该符合《公约》的相关

规定。缔约国的单方面解释不能对抗海洋法法庭

的管辖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公约》第 288 条

第 4 款规定，“对于法院或法庭是否具有管辖权如

果发生争端，这一问题应由该法院或法庭以裁定解

决”。

二、争端方之间的其他条约对海洋法法庭临时

措施管辖权的影响

《公约》第 282 条规定:“作为有关本公约的解

释或适用的争端各方的缔约各国如已通过一般性、
区域性或双边协定或以其他方式协议，经争端任何

一方请求，应将这种争端提交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

程序，该程序应代替本部分规定的程序而适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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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根据该条规定，如果争端

方之间存在其他的双边或多边协定，可能会对海洋

法法庭临时措施管辖权产生影响。实践中，被告方

主张争端方存在其他条约而否定海洋法法庭对临

时措施具有管辖权的代表性案例为: 海洋法法庭的

第 3 号和第 4 号案件( 澳大利亚诉日本和新西兰诉

日本) 以及第 10 号案件( 爱尔兰诉英国) 。
1. 南方金枪鱼案中的“其他条约”对海洋法法

庭管辖权的影响

海洋法法庭的第 3 号案和第 4 号案分别是新

西兰诉日本及澳大利亚诉日本的南方金枪鱼案
( Cases No． 3 and 4 Southern Bluefin Tuna Cases，

New Zealand v． Japan; Australia v． Japan) ，由于两个

案件具有相似性，所以海洋法法庭合并审理了这两

个案件。这两个案件中涉及了两个国际公约: 一个

是 1993 年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国签署的《保

护南方金枪鱼公约》( the Convention for the Conser-
vation of the Southern Bluefin Tuna，CCSBT 公约) ;

另一个是三方均已加入的《公约》。在该案中，日

本对海洋法法庭管辖权的质疑是: 日本、澳大利亚、
新西兰之间存在 CCSBT 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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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PAＲ 公约，该公约第 32 条规定了争端解决程

序。同时，作为欧盟成员，《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

体条约》和《建立欧共体条约》也规定了成员国解

决争端的方法，其中包括欧洲法院。①

英国反对海洋法法庭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的理

由还包括: ( 1 ) 双方的争端主要是涉及《东北大西

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 OSPAＲ公约) 和欧共体的

相关法律。( 2 ) 该案已经提交 OSPAＲ 法庭，且法

庭已经组成，爱尔兰将该案再次提交《公约》附件

七的仲裁法庭是属于重复诉讼。所以即便初步事

实已经存在，公约附件七的仲裁法庭也没有管辖

权。如果附件七仲裁法庭对该案有管辖权，那么就

有可能产生判决不一致的风险; ( 3 ) 爱尔兰依赖的

欧共体法律主要是《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
和《建立欧共体条约》。两个条约规定了成员国争

端解决的方法包括欧洲法院。而且，这两个条约非

常明确地禁止成员国利用其他争端解决机制。爱尔

兰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公共的注意，因为其启动了独

立的程序而破坏了两个公约所规定的义务。②

但海洋法法庭认为，即将组成的仲裁法庭对该

案有管辖权。因为该争端是关于《公约》的解释与

适用的争端。③

Ｒüdiger Wolfrum 法官认为，OSPAＲ 公约中的

争端解决机制是用来解决有关 OSPAＲ 公约的解释

与适用的争端，其不能解决《公约》的解释与适用

方面的争端; 《欧共体条约》第 220 条授权欧共体

法院的权限是“……确保在本条约的解释与适用

中，法律能够被遵守……”，该条款应和《欧共体条

约》第 292 条一起理解，即“成员国不应将关于本

条约的解释与适用的争端提交给其他争端解决结

构”。所以这并不是说欧共体法院能够裁判与《公

约》的解释与适用有关的争端。④

海洋法法庭认为，OSPAＲ 公约、欧共体条约、
欧洲原子能条约的争端解决程序是关于这些公约

的解释和适用问题，而不是关于海洋法公约而引起

的争端。⑤

即使 OSPAＲ 公约、欧共体条约、欧洲原子能条

约所包括的权利义务与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权利义

务相似甚至相同，其公约下的权利义务也可独立于

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权利义务存在。因此，海洋法法

庭认为其对 MOX 工厂案拥有管辖权，该争端是关

于公约的解释与适用的争端，其他公约的存在不影

响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
从海洋法法庭的实践看，其他条约的存在一般

不能排除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除非当事方在该条

约中明确约定，关于《公约》的解释与适用的争端

提交另外的争端解决程序，且该程序能够导致有约

束力的判决。实际上，《公约》第 282 条的规定正

体现了《公约》第 280 条的精神，即“本公约的任何

规定均不损害任何缔约国于任何时候协议用自行

选择的任何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之间有关本公约的

解释或适用的争端的权利”。

三、争端各方履行交换意见的义务对海洋法法

庭临时措施管辖权的影响

《公约》第 283 条规定: “( 1) 如果缔约国之间

对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争端各方应迅速

就以谈判或其他和平方法解决争端一事交换意见。
( 2) 如果解决这种争端的程序已经终止，而争端仍

未得到解决，或如已达成解决办法，而情况要求就

解决办法的实施方式进行协商时，争端各方也应迅

速着手交换意见。”根据此条规定，在海洋法法庭

的实践中，因申请方没有履行交换意见而质疑海洋

法法庭管辖权的案件时有发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

的案件有: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诉日本的南方金枪鱼

案( 第 3 号和第 4 号案) 、爱尔兰诉英国的 MOX 工

厂案( 第 10 号案) 、马来西亚诉新加坡的佛柔海峡

填海案( 第 12 号案) 。
争端方在将争端提交海洋法法庭申请临时措

施前，是否必须履行交换意见的义务? 在实践中，

又如何判断争端方已经履行了交换意见的义务?

1． 交换意见是否为海洋法法庭规定临时措施

的先决条件

在南方金枪鱼案中，日本认为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没有履行《公约》第 283 条所要求的交换意见的

义务，所以海洋法法庭对该争端没有管辖权。⑥在
MOX 工厂案中，英国认为爱尔兰没有和英国进行

交换意见，所以海洋法法庭对案件进行管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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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到满足。①在佛柔海峡填海案中，关于交换

意见的义务，新加坡认为马来西亚没有履行交换意

见的义务，《公约》第 283 条要求交换意见的先决

条件没有满足。因此，海洋法法庭对争端没有管辖

权。②

那么，在临时措施案件中，判断交换意见是否

为海洋法法庭获得管辖权的先决条件需要分析
《公约》第十五部分的争端解决机制。《公约》第十

五部分共三节，其中第一节为一般规定; 第二节为

导致有约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 第三节为适用第二

节( 强制程序) 的限制与例外。这三节的关系体现

在《公约》第 286 条。《公约》第二节第 286 条规

定:“在第三节限制下，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

的任何争端，如已诉诸第一节而仍未得到解决，经

争端任何一方请求，应提交根据本节具有管辖权的

法院或法庭。”由此可见，在与《公约》的解释与适

用有关的争端解决方面，应遵循如下顺序: 首先，争

端方是否存在《公约》第三节规定的限制与例外情

况; 其次，争端方是否已经按照第一节规定的程序

进行了争端解决。最后才是寻求第二节的强制程

序。
海洋法法庭规定的临时措施在《公约》第二部

分( 强制程序) 第 290 条，而交换意见的义务是规

定在《公约》第一节的第 283 条。所以从适用顺序

上来说，“交换意见的义务”应在“申请海洋法法庭

规定临时措施”之前。换句话说，《公约》第一节规

定的程序没有用尽之前，争端方是不能直接寻求第

二节的救济手段的。因为交换意见的义务是由
《公约》第一节第 283 条规定的，是属于一般性规

定。据此，可以认为，交换意见的义务是争端方申

请海洋法法庭规定临时措施的先决条件。这一点

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争端方的认可，如在南方金枪鱼

案中，日本认为，根据《公约》第 286 条的规定，有

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只有在已诉诸
《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一节而仍未得到解决后，才

可以申请《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的争端解决程

序。而交换意见的义务是被规定在第一节中的。
在佛柔海峡填海案中，新加坡也认为，《公约》第
283 条第 1 款规定的“如果缔约国之间对本公约的

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争端各方应迅速就以谈判或

其他和平方法解决争端一事交换意见”。该条款

中提到的“迅速以谈判解决争端一事交换意见”的

义务与在诉诸第三方裁判前通过谈判和和解的方

式来和平解决争端的一般国际法原则是相一致的，

而构成第二部分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前提条件。
2． 如何判决交换意见的义务已经履行

虽然从《公约》规定看，交换意见的义务确实

是海洋法法庭规定临时措施的先决条件，但是在实

践中，争端方对如何判断已经履行交换意见的义务

还是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在南方金枪鱼案中，日本认为，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在基于《公约》的争端而进行谈判的时间比较

晚。此前的谈判都是在 CCSBT 公约的框架下进行

的，而不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框架下进行

的。因此，日本认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没有满足
《公约》第 283 条规定的交换意见的义务。因为就

整个过程来看，交换意见的时间并不充分。日本认

为，即便是根据《公约》第十五部分可以提交相关

的争端解决程序，但是该争端也应被分为两个争

端，即基于 CCSBT 公约产生的争端和基于《公约》
而产生的争端。在 CCSBT 公约框架下，争端各方

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判。但这种谈判既没有结果，

也没有导致去选择第三个争端解决机构。更没有

明确约定去参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以日本认

为，如果它们之间的争端是关于《公约》解释和适

用的争端，那么就此争端的谈判和交换意见的义务

并不没有得到满足。③

在 MOX 工厂案中，英国认为，当爱尔兰认为

这是一个基于公约产生的争端，并通知英国后，英

国就提出通过谈判迅速交换意见以解决争端。英

国在最高层面上提出过邀请，




